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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赣南地区农村女性参与生态环境 

治理的问题及对策 

蒋越 温珍权 蒋佩伶
1
 

（江西理工大学，江西 赣州 341000） 

【摘 要】：进入新时期以来，赣南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随着“赣南新妇女”运动清洁家

园创建工作的开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参与到生态环境治理中，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贡献了巾帼力量。但同时也

看到，农村女性在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赣南地区生态环境治理的进程。因此，

必须结合赣南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当地特色，为促进农村女性参与生态环境治理提供有效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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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是关乎人类生存与健康，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赣南自被确定为中国南方地区重要生态屏障的战略地位以来，深入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生态环境治理

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赣南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整体保持较好水平，具有生态环境治理的天然优势，但在部分农村地区的环境保护问

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生态环境治理后劲不足、环保基础设施落后、村民环保意识水平低下等问题依然存在。当前，赣南地区

已经意识到生态环境治理的紧迫性与重要性，农业女性化已成为中国农村地区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赣南作为一个拥有 79.1%农

村人口的地区，女性占据了农村人口的近 50%，农村女性逐渐成为推动农村各项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农村的生态环境治理更是

离不开农村女性的贡献和努力。 

1 赣南地区农村女性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性 

对于“生态环境治理”的概念，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的含义。从技术层面讲，生态环境治理是生态学和工程技术上的治理，指

专业人员按照生态学规律对坏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进行技术上的修复，如大气污染、水土污染的治理。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角度来

看，生态环境治理就是治理理论在生态环境领域的具体应用[1]。 

近年来赣南地区大力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成效显著，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激发了新活力。生态文

明建设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要转化为全民共识，社会各界齐参与的局面，这里面农村女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

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妇女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新时期赋予了农村女性更多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进入新时期以来，赣南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治理取得了明显成

效，随着“赣南新妇女”运动清洁家园创建工作的开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参与到生态环境治理中，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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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巾帼力量。 

1.1 是改变农村女性环境退化受害者身份的要求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当自然被看做是一种可开采的资源时，伴随着经济增长与发展而来的就是环境的破坏，而妇女与儿童则

是环境破坏最大的受害者。在大部分赣南农村地区，女性在家庭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人数占农村人口的一半。女性的生活仍

然停留在农耕劳作、照顾家人日常起居的阶段，她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土地、薪柴、饲料、肥料等与生产和生活相关的自然资源。

农村生态环境污染 30%是由于农村一些不良生活习惯引起的，如过量使用农药化肥、污染水灌溉田地、随意倾倒生活垃圾等。对

农村女性而言，生态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她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因此，农村女性作为一线生产者为了改变环境退化受害

者的身份，她们会更愿意提出诉求参与到生态环境治理当中，及时预防、发现问题与环保部门形成合力共同治理，为改变环境退

化受害者身份而献力献策。农村政治文明建设没有农村女性的参与，就无法保障妇女群体的利益，无法实现治理有效。 

1.2 是提升农村女性在社会转型中主体地位的要求 

恩格斯在谈到妇女与社会的辩证关系时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
[3]
。中

国正处于城镇化、现代化的转型期，作为劳务输出大地区的赣南，农村中多为留守妇女，这些妇女由于长期生活在农村，承担着

“影响家庭三代人”的角色，更承担着和谐处理邻里关系、融合村庄环境治理的职责。她们在照顾老人孩子的同时也从事一定的

农业生产活动。她们对村庄生活和家庭生活更加熟悉，同时在日常的互动往来中积累了一定的社会关系，这就使得她们在农村经

济社会发展、乡风文明建设和孝老敬亲中发挥了独特且重要的作用。生态环境治理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组成部分之一，鼓励和动

员农村女性参与其中，不仅能有效推动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建设，改善农村的生态环境，还能为广大农村女性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契

机，提高农村女性的社会主体地位。农村女性是家庭和谐重要的调和剂，生态环境治理没有农村女性的参与，优秀的传统文化会

逐渐消失，生态宜居以及乡风文明将很难实现。 

1.3 是满足农村女性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仅是对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向往，更是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4]。近年来，赣南地区

形成了以脐橙产业为龙头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农村的生态环境有了较大改观，但是被誉为“稀土王国”的赣南地区，稀土开采

仍然采用传统的池浸技术，由此造成的资源浪费、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等环境治理问题依旧突出。对于常年居住在农村的女性群

体来说，她们长期面对各种被破坏的居住环境，身心健康难免会遭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农村女性作为代表自身利益的一个群

体，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更加迫切，更愿意主动为改善生态环境出谋划策，更愿意参与到生态环境治理当中。只有农村女性生

活富裕了，农村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富裕，进而满足农村女性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要求。 

2 赣南地区农村女性参与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的现实问题 

赣南地区自2018年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以来，以“赣南新妇女”运动为主要阵地，联合广大农村女性出谋划策，

因地制宜实施了许多具有当地特色的生态治理举措，在改善农村地区生态环境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同时也看到，农村女性

在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赣南地区生态环境治理的进程。因此，必须结合赣南农村地区的实

际情况和当地特色，为促进农村女性参与生态环境治理提供有效解决对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参政比例较小，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话语权微弱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 年)》指出要“发挥妇女在环境保护特别是农村环境保护方面的重要作用，提高妇女参与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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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及决策的程度，引导妇女积极参加生态环境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也明确规定了“村民委员会

成员中，应当有妇女成员”的条例[5]。但在实际的农村环境管理及决策中，人们往往习惯于按照男性的思维来制定各种政策，农

村女性参政比例不足 30%，参与环境管理和决策的也往往是男性，女性总是被边缘化，女性的需求及意见很少被关注到。例如，

在推进生态建设项目以及整治生态环境的过程中，女性干部及妇女群体难以发挥监督作用；有的女性干部在执行生态环境治理

的有关决策时，在村民群体中话语权微弱，参政权利没有得到保障等。这些都不利于有效制定并落实农村生态治理的有关举措，

同时也造成农村女性即使参政，也往往处于权力的外围或边缘，难以对决策起到有效影响，难以为约占人口半数的女性群体发

声。 

2.2 经济收入微薄，缺乏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资金支持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收入水平仍然是影响人们行为和意识的重要因素之一。赣南地区地形以

丘陵、山地为主，人多地少矛盾突出，加之交通不便、地域闭塞，工业经济发展缓慢，农村地区经济较为落后。赣南地区农村女

性主要以农业生产作为获取经济来源的主要渠道，然而农业生产由于受限于自然环境、技术水平、资源利用、财政投入等多方面

因素的影响，经济收入具有不稳定性、回报率低、周期性长、增长缓慢等特点。另外，“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使得女性

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还要额外承担“零报酬”的家务劳动，兼顾照顾家庭降低生产效率，导致农村女性获取经济来源的能力

有限。留守农村女性劳动能力弱，相应收入微薄，且拥有财产的权利较低，生活水平下降，收入来源少且不稳定，在经济基础得

不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更是难以调动农村女性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性。 

2.3 社会地位较低，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主体性不强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女性的整体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在广大农村地区，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女性的社会

地位仍然处于弱势。其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农村女性往往没有固定的职业，要么从事繁重的农业劳动，要么从事低层的脏活累

活，这就使得她们没有稳定的收入，而经济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社会地位的高低；受性别文化的影响，家庭中“男主外、

女主内”的分工造成了农村女性与社会发展“脱节”的现象，从而弱化了农村女性的社会地位；受教育水平的限制，农村女性自

身思想观念陈旧、综合素质偏低、维权意识低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女性参与村民自治的主动性。受这些因素的影

响，农村女性在生态环境治理中虽然具有很强的创造性和可塑性，但是其作用的发挥也受到了一定制约，从而导致农村女性在参

与生态环境治理的过程中主体意识不强。 

3 赣南地区农村女性参与生态治理的路径选择 

农村女性是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主体，从制度上要立法保障农村女性的地位，要充分发挥这个群体的积极性，鼓励农村

妇女参政议政，参与生态环境治理，提升农村女性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水平，就应当针对当前存在的现实问题，结合赣南农村地

区的实际情况，统筹兼顾、多管齐下。 

3.1 鼓励参政议政，发挥农村女性的参谋作用 

农村女性在农村治理中，地位仍然不如男性，这就需要政府出台一系列的保障措施来发挥农村女性的能动性。一方面是强制

妇女参政议政的比例，在严格落实《赣州市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指导意见》中，“积极动员女性参加选举，将女性中

的优秀人员选举为村党组织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原则上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应当有 1名女性”的要求，最大程度保障女性村民

代表能够顺利当选村两委的职务。要充分发挥农村女性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参谋作用，就要摒弃传统的农村女性难获得村民支

持的家族观念，提高农村女性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知情权、表达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尤其要注重发挥妇女小组长、妇女主任、

妇联主席的作用，引导她们在参政议政时更加关注生态环境治理问题。另一方面在制定具有社会性别敏感性的生态环境管理政

策上，增强农村女性参与生态环境政策与决策的力量，锻炼和提升农村女性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的领导力，确保农村女性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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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参与生态项目的决策和管理。例如可以通过举办听证会、建立网络问政平台、走访农户等形式，引导农村女性积极参与环境决

策的制定。同时，充分利用基层自治组织的优势，发挥农村妇女组织的作用，建立一套农村女性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和自我约束

的环境保护机制，提升农村女性参与环境管理的力度。 

3.2 夯实物质基础，强化农村女性的资金保障 

要想解决农村女性缺乏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资金问题，首先必须尽可能地增加农村女性的收入。目前，赣南地区生态农业发

展主要存在“猪-沼-果”“鸡-粪-果”“果园-民族风情-农家乐”等模式。积极引导留守的农村女性“多渠道就业”“就地创

业”，积极参与村里的特色生态农业项目，以旅游业促进生态农业的发展，不仅可以改变村里的生产生活方式，还可以使农村女

性兼顾家庭和事业，更可以实现农村女性经济收入的大幅增长
[6]
。其次，要请求政府及其他环保组织完善物质投入和经济支持，

加大环境治理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不仅要加强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更要加强对环保问题的关注度，吸引更多的社会资

金参与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提供强大的资金保障，引导新时代农村女性参与到环境治理中。此外，还可以通过完善奖励机制的途

径来调动农村女性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例如，县妇联、村委给每个妇女小组长每月发放一定金额的误工补贴，每年开展

一次针对妇女主任和妇女小组长的评优评先活动，并给予相应的物质奖励。 

3.3 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村女性的自主意识 

由于农村女性的社会地位低下以及自身文化水平不高，她们无法真正做到重视和理解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基层加强宣传教育，健全妇女骨干培训制度，大力完善农村女性的技能培训系统，推动基层妇联组织建设，培育一批优秀妇女人

才，通过引领示范作用带动更多的农村妇女参与到生态环境治理中，进而提升农村女性的整体素质。以“赣南新妇女”运动为阵

地，定期组织村妇女干部和女性村民开展生态环境治理观摩培训，组织妇女、学生志愿者在全村范围内开展“清洁家园·从我做

起”大清扫活动。通过建立微信群、发布抖音短视频等平台，定期集中宣传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基本常识和重要意义，鼓励每家

每户的“女主人”主动曝光身边破坏生态环境的现象，并对爱护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分享。还可以通过组建巾帼文艺宣讲团的

形式，在各村开展以生态环境治理为主题的宣讲活动，自编自创一系列脍炙人口、喜闻乐见的小品、歌舞剧、情景剧等，以这种

寓教于乐的方式提高农村女性参与生态治理的主动性和自主性。 

4 结语 

十九大报告部署实施乡村振兴伟大战略，赣南地区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大力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推动乡村产业发展，乡

村面貌发生巨大的变化。在赣南地区生态环境治理进程中，农村女性是一群中坚力量具有巨大的潜力，建设生态美丽乡村离不开

她们的积极参与。农村女性的思想进步和对生活的态度，影响着乡村振兴的进程。只有充分调动农村女性的能动性，才可以在绿

色产业发展、乡风文明、乡村治理等领域都充分发挥女性的重要作用。生态环境的好坏不仅直接影响她们的生活质量，更影响着

整个赣南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赣南各级政府应当重视农村女性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保障农村女性在教育、就

业、社保、医疗等方面的平等权利。创造一切条件尽可能地鼓励和动员更多的农村女性参与到生态环境治理中，促进农村女性自

身提升以及农村面貌不断完善，凝聚农村女性的力量，为实现妇女的全面发展和建设美丽乡村注入更多新的活力，使农村女性能

够更加积极主动参与环境治理，开创农村女性工作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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